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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託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辦理「98 年 7 月至 101 年 6 月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治

通報事件中有關自我傷害事件之分析及防治策略」，俾以作為本部推動相關工作之參

考依據。 

3.101 年度補助各大專校院及各縣市政府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課程，俾以協助學校有

效處置學生自我傷害事件及防治工作；共計補助大專校院 70 校 162 場次、高中職 23

校 30 場次及補助 14 縣市政府 33 場次。 

4.針對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6 月 18 日止，曾發生學生自殺案件之學校，成立「生命

教育巡迴輔導團」進行訪視，至各校瞭解及評估學校處理相關問題之困境，並提出具

體改善建議，以提升學校自殺防治之效能。 

四、未來強化與精進措施： 

本部將持續依據生命教育中程計畫，並配合「行政院心理健康促進及自殺防治會報」加強推

動生命教育及憂鬱自傷防治工作，以協助師生學習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建立互信、互愛、

友善、關懷的友善校園。 

（一○七）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補習班以「分期付款」名目使消費者

簽約辦理小額信貸乙節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2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58） 

李委員就補習班以「分期付款」名目使消費者簽約辦理小額信貸乙節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

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補習班仲介學生向民間資融公司貸款預繳補習費行為，造成學生在資訊不明確的情形下受

到金錢損失等情事，教育部前已針對是類問題，分別於 101 年 8 月 23 日、10 月 24 日及 12 月

4 日邀集金管、經濟、消保單位、補教學者及地方政府召開相關會議，就補習班信貸繳費、收

費期限等事項加以管理： 

(一)修訂補習及進修教育法，於草案中增列補習班不得轉介學生與金融業者簽訂貸款契約，

違者得處以罰鍰新臺幣五萬元至二十五萬元不等。另限定收費期限不得超過 6 個月，若

修業期限超過 6 個月者，應分為上、下 2 學期招生、收費及授課。 

(二)修正「短期補習班定型化契約範本暨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參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遞延（預付）型商品或服務無法提供時之消費性貸款處理機制」納入履約保證，擬

訂「消費者同意書」及修業期限超過 6 個月之收退費規定，充分揭露簽訂貸款契約應注

意之重要訊息予消費者，並強化分期付款與分期期程之敘寫規範，以規範補習班、金融

信貸機構與消費者之間合理合法之權益。 

(三)無法於定型化契約中規範事項，如催討方式、金融或融資機構撥款補習班之方式、期程

、金額與確認機制，刻正持續邀集相關部會協商研議。 

二、積極向民眾推廣正確消費知識及加強對相關業者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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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已透過與地方政府聯合執行補習班稽查，確實遏阻部分補習班經營歪風，顯見補

教業良善經營的成果。對於仲介信貸付補習費的投機行為，教育部亦要求地方政府對於

此類以貸款預付補習費的消費爭議，主動協調消保官與經發單位共同迅速查辦，並呼籲

補教業者自律。 

(二)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加強對所轄補習業者進行管理，查察業者是否充分揭示相關

資訊予消費者及主動告知提供定型化契約審閱期，並請相關行政部門積極宣導信用貸款

及消費者保護教育。 

(三)另請金管單位針對信貸爭議較多的業者加強要求徵信程序及進行金融檢查，以確實保障

消費者權益。鑒於目前資融公司的定位及管理未臻周延，已建議補習班業者應與合法的

金融機構合作，以免滋生其他風險。 

（一○八）行政院函送呂委員玉玲就農委會補助前臺南縣政府辦理「農產

物流中心蒸熱處理廠」之規劃、興建及經營管理情形，發現涉

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監管措施是否失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5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84） 

呂委員就本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補助前臺南縣政府辦理「農產物流中心蒸熱處

理廠」之規劃、興建及經營管理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臺灣為東方果實蠅疫區，臺灣產芒果須經蒸熱殺蟲處理後，方可輸銷至日本與韓國等地。前臺

南縣政府為照顧芒果產地農民之需求，於 92 年提出建置蒸熱處理設施計畫以及提升處理能量

後續增建計畫。鑑於早期芒果價格低廉，農民收益常不符成本，前臺南縣政府提出申請時，

芒果輸日數量僅 66 公噸，本會基於尊重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產業之美意，經評估補助設置蒸熱

處理廠如能拓展日、韓兩國之高價市場以增加外銷量，可於五月至七月芒果之短暫產期內創

造最大效益，除可增加農民收益外，亦能達到扶植地方產業發展之目的，遂要求該縣府修正

計畫內容，嗣依本會「農業發展及農業管理計畫研提及管理手冊」相關規定辦理審查，並經

本會相關單位綜合審查彙提意見後，核定同意補助臺南縣政府設置蒸熱處理設施，其程序嚴

謹且均符合相關規定。 

二、94 年玉井蒸熱處理設備建置完成後由臺南縣政府委託南瀛公司投入營運，並由本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積極督導並協助該廠建立蒸熱處理標準作業流程，提升整體作業效率。經查玉井蒸

熱處理場之芒果蒸熱處理能量已逐年提升，由 94 年經營初期的 37 公噸（佔同年芒果輸出量

7.2%），至 95 年 170 噸（佔同年芒果輸出量 28.3%，成長 4 倍），到 100 年已達 533 公噸（

佔同年芒果輸出量 31.9%，成長 13 倍），為國內現有 4 座蒸熱處理場中處理量最高者。另近

年來經本會加強促銷，外銷訂單持續增加，截至 100 年度芒果經蒸熱處理輸至日、韓兩國之

數量已達 1,668 公噸。 


